[bookmark: _GoBack]截至2022年底，全市医疗卫生资源情况
一、卫生资源供给
（一）全市医疗卫生机构8566个，其中医院258个（综合医院142家），公立医院67个，民营医院191个；三级甲等医疗机构8家；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8224个，卫生院152个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73个，门诊部164个，村卫生室5176个，诊所/卫生所2559个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62个，含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6个，卫生监督机构14个，妇幼保健机构13个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15个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2家，急救中心1家，采供血机构1家；其他卫生机构22个。
（二）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70249张，较上年增加2648张，增长3.92%。其中，医院52723张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793张，妇幼保健机构3137张，卫生院12116张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019张。
（三）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在岗人员达96987人，其中卫生技术人员80275人，执业（助理）医师32245人，注册护士36384人，全科医生3281人。
（四）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7.46张，每千人口医师数3.42人，每千人口护士数3.86人，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3.48人。
二、医疗服务能力
（一）全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5201.4万人，出院人数185.8万人。其中，医院总诊疗人次2109.3万人，出院人数139.6万人；基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2837.4万人，出院人数37.4万人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254.5万人，出院人数8.7万人。
（二）全市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68.87%，其中：医院70.8%（三级医院72.36%，二级医院73.72%），卫生院66.09%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39.41%。
（三）全市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8.6天，其中：医院8.9天、卫生院7.5天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7.5天。
三、患者医疗费用
医院次均门诊、住院费用分别为306.4元、9892.4元；
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别为88.7元、2210.6元；
卫生院分别为105.8元、2440.9元。
四、中医药服务
（一）中医类医疗机构640家，其中中医类医院46家，中医类门诊部8家，中医类诊所586家。
（二）中医类床位12627张,其中中医类医院10028张，其他类机构的中医类临床科室床位2598张。
（三）中医药人员总数5790人，其中中医类执业（助理）医师4793人。
（四）中医类总诊疗人次658.57万人次（含中医类机构和其他类机构的中医类临床科室诊疗量）；中医类出院人数34.96万（含中医类机构和其他类机构的中医类临床科室出院数）。

